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姓名或名稱
授信、背書或其他

交易之加計總額

占金融控股公司

之淨值比例

財政部國庫署 87,018 86.35%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37,227 36.94%

台灣高速鐵路股份有限公司 24,864 24.67%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23,300 23.12%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 22,700 22.53%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 12,610 12.51%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1,084 11.00%

中央健康保險局 10,000 9.92%

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9,848 9.77%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8,900 8.83%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197 8.13%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6,383 6.33%

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5,980 5.93%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4,928 4.89%

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4,800 4.76%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4,633 4.60%

中龍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4,079 4.05%

台北縣政府 4,000 3.97%

力晶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3,574 3.55%

MELCO PVL 3,169 3.14%

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 3,059 3.04%

台塑集團企業 33,872 33.60%

大陸工程集團企業 26,430 26.23%

華航集團企業　 14,120 14.01%

奇美集團企業 13,899 13.78%

友達集團企業 12,337 12.23%

遠東集團企業 11,184 11.10%

長榮集團企業 9,885 9.81%

中鋼集團企業 9,140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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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稱
授信、背書或其他

交易之加計總額

占金融控股公司

之淨值比例

力晶集團企業 7,420 7.36%

華新麗華集團企業 6,389 6.35%

士紙集團企業 4,538 4.51%

和信集團企業 4,408 4.40%

新光集團企業 4,355 4.32%

尚興鋼鐵集團企業 3,928 3.90%

統一集團企業 3,830 3.79%

國泰金控集團企業 3,786 3.76%

裕隆集團企業 3,779 3.74%

大同集團企業 3,561 3.53%

正新集團企業 3,526 3.49%

聯華集團企業 3,273 3.25%

宏國集團企業 3,041 3.02%

註：

1、本表依金融控股公司法第46條規定填製揭露。

2、金融控股公司所有子公司與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所定交易對象為

   同條第二項規定之交易行為，其總餘額合計達金融控股公司淨值百分之五或新

   台幣三十億元二者，應依規定填報本表。

3、前述交易行為之範圍如下：

   (1)、授信。

   (2)、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易。

   (4)、投資或購買前項各款對象為發行人之有價證券。

   (5)、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

   (6)、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易。

4、本表應於每營業年度各季終了30日內，於金融控股公司網站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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